
兰山区困境儿童申请工作流程图

开始

申请人申请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

镇街道受理审核

申请材料通过

区民政局审批

困境儿童材料通过

结束

父母同时具有重

残、重病、服刑、

被强制戒毒或被

人民法院依法剥

夺监护权等任一

情形的事实上无

人抚养的儿童

父母一方死亡

或失踪，另一方

有上款情形之

一的事实上无

人抚养的儿童

父母一方死亡或

失踪，另一方经

济困难无法履行

抚养义务的儿童

经诊断身体重残、

患有大病或罕见

病需长期治疗的

贫困家庭的儿童

1.父母双方重度残

疾或服刑的，享受

孤儿政策；

2.父母重病的，提

交医院诊断证明、

住院病例。

提供公安机关

出具死亡证明

或法院出具失

踪判决书

提供公安机关出

具死亡证明或法

院出具失踪判决

书，提供贫困家庭

证明

提供残疾证或医院

诊断证明、住院病历

及贫困家庭证明；罕

见病儿童提供三级

甲等（含）以上医学

诊断证明

填写《困境儿童基本

生活费申请审批

表》；申请人或监护

人身份证。

超过 18 岁仍在读

的，须由就读学校提

供在读证明。
5个工作日答复

不通过 告知申请人补齐相关材料


